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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西科伦提供

股权质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西科伦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科伦” ）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科伦药业”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2460万元。 江西科伦年产3,000万支冰连滴耳剂等五官科用药制剂项目

被江西省列入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资金重大项目计划（第一批），根据《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

资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江西科伦可向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申请

无息借款陆佰万元，借款期限为叁年，借款资金用于年产3,000万支冰连滴耳剂等五官科用药制剂项目，公司

拟将所持江西科伦35%的股权（即861万元的出资额）为江西科伦申请的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并在工商

登记部门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相关规定。

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西科伦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科伦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东乡县东红大道516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东乡县东红大道516号

注册资本：2,46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2,46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蔡军民

成立时间：2005年6月27日

经营范围：大容量注射剂、滴眼剂（含激素类）、滴耳剂、滴鼻剂生产、销售；对外贸易经营（实行国营贸

易货物管理的进出口业务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江西科伦总资产35,985万元，净资产12,977万元，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236万

元，实现净利润-1,912万元（以上数据已经江西茗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2015年5月31日，江西科伦总资产39,812万元，净资产12,412万元，2015年1至5月实现营业收入6,642

万元，实现净利润-59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股权质押投资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主要内容。

江西科伦、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科伦药业三方签订《股权质押投资合同》、《股权质押合

同》，主要内容如下。

1、 股权质押投资合同

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借款给江西科伦，借款金额为(人民币)600万元。 借款期限自本合

同生效之日起3年，江西科伦可以在借款期限届满前偿还借款。科伦药业愿意为江西科伦本次借款向江西国

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三方另行签订《股权质押合同》。

2、 股权质押合同

股权质押的范围为：江西科伦在《股权质押投资合同》中约定应向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

付的借款本金、违约金以及乙方为实现质押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公

告费、差旅费、 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等)。

股权质押的期限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股权质押投资合同》中江西科伦债务已全部清偿完毕

止。

质押的股权：科伦药业所持江西科伦股权中35%的比例，即861万元的出资额为上述借款提供股权质押

担保，并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5年5月31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

加上本次拟担保金额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56%。 逾期担保数量为0。

五、该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江西科伦于2005年6月成立，拥有大容量注射剂24个品规，滴眼（耳、鼻）15个品规，共39个品规。 现有大

容量注射剂高速生产线4条、滴眼（耳、鼻）剂生产1条及仓库、办公、质检、锅炉、配电等设施。

江西科伦年产3,000万支冰连滴耳剂等五官科用药制剂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 项目总投资13,320万元，

新建符合新版GMP要求的滴耳（眼、鼻）剂等五官科制剂生产车间、成品包装车间、原辅材料库、科研中心、

检测中心等，建筑面积总计30,000平方米。 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冰连滴耳剂等五官科用药制剂3,000万支的

生产能力，从而提升江西省五官科用药行业的技术水平，推进江西生物和新医药产业的振兴和超常发展。

为保障项目实施并顺利投产，江西科伦拟申请借款600万元，公司为其借款提供担保，有效期为3年。 本

次担保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和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公司为江西科伦提供担保，将进一步增强江西科伦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快推进项目进程，符合公

司“三发驱动” 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江西科伦提供担保，对本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和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六、备查文件

1、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

2、被担保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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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5

年6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6月26

日在成都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除公司董事黄复兴先生和独立董事李

越冬女士、王广基先生和张涛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外，其他董事均以现场出席方式参加，公司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革新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与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同意选举董事刘革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三年，与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刘革新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2、 以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 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分析与评判后，董事会选举以

下董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刘革新；委员：程志鹏、张腾文、张涛（独立董事）、李越冬（独立董事、会计专

业）；

薪酬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涛（独立董事）；委员：王广基（独立董事）、潘慧；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越冬（独立董事、会计专业）；委员：张涛（独立董事）、潘慧；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广基（独立董事）；委员：张涛（独立董事）、程志鹏。

3、以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冯

昊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冯昊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确定其报酬的独立意见》。

4、以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程

志鹏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程志鹏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确定其报酬的独立意见》。

5、以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由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王

晶翼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科伦药业首席科学家，聘任潘慧女士、刘思川先生、葛均友先生、

万阳浴先生、乔晓光先生、卫俊才先生、谭鸿波先生、冯昊先生、赖德贵先生、戈韬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同

时聘任赖德贵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均为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请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确定其报酬的独立意见》。

6、以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黄新女士担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黄新女士简历请见附件）。

7、以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和《内部审计制度》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内部审计部门保持独立性的原则，经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廖益虹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廖益虹女

士简历请见附件）。

8、以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议案》。

公司薪酬考核委员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以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诚信责任、勤勉尽职等方面，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标准为：程志鹏先生担任

公司总经理的年度报酬为100万元，王晶翼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科伦药业首席科伦家的年

度报酬为120万元，潘慧女士、万阳浴先生、乔晓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年度报酬均为90万元，刘思川先

生、葛均友先生、卫俊才先生、谭鸿波先生、冯昊先生、赖德贵先生、戈韬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年度报酬

均为8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确定其报酬的独立意见》。

9、以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西科伦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议

案》。

江西科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意公司将所持江西科伦35%的股权（即861万元的出资额）为江西科伦

申请的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详细内容见公司2015年6月2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全

资子公司江西科伦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公告》。

10、以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

案》。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 详细内容见公司2015年6月27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附件1：刘革新先生简历

附件2：冯昊先生简历

附件3：程志鹏先生简历

附件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附件5：黄新女士简历

附件6：廖益虹女士简历

附件7：《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修订对照表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6日

附件1：刘革新先生简历

刘革新先生，195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2�年任四川奇力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1996年创建科伦大药厂，担任公司董事长至今。 1996至2003年期

间担任公司总经理，历任四川省工商联合会副会长，政协四川省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四川省第九次

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成都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

次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5�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08年，被中

共四川省委、成都市委授予“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2009年，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全国工商联评为“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

2010年，获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大常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和政协成都市委颁发的“建设成都杰出贡献

奖” ，201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目前兼任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革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88,039,540股，公司实际控制人，除董事刘思川先生为其子，持股5%以上的

股东刘绥华先生为其兄外，刘革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革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给予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及公开谴责惩戒的情形。

附件2：冯昊先生简历

冯昊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学历。 先后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精算部分析员、上海华信惠悦（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精算咨询顾问、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

部业务董事。 2014年4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冯昊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46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冯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

未解除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其他任何惩戒。

办公电话：028-82860678

传 真：028-86132515

电子邮箱：fengh@kelun.com

附件3：程志鹏先生简历

程志鹏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董事，总经理，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委员。先后任职于四川省抗菌素工业研究所、四川奇力制药有限公司，从事新药研究与

开发；1996年起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3年起任公司总经理；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9年

2月，荣获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的“成都市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荣誉称号； 2010年1月，荣获

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等五部门授予的“成都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称号；2010年7月，荣获中共

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的“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荣誉称号，由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津贴，

201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目前兼任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程志鹏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38,077,065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程志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给予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及公开谴责惩戒的情形。

附件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晶翼先生，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有境外居留权，公司副总经理，博士研究生学历。 1992年曾任解放

军海军总医院副主任医师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室主任，1995年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立克次体研究协作中

心（法国）做访问学者，1996年起在美国阿肯色医科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00年成为该大学和ARKANSAS癌

症研究中心（ACRC）医学助理教授。 2002年至2012年8月任齐鲁制药有限公司集团副总经理和药物研究院

院长，负责公司药物研发工作。 兼任《中国新药杂志》编委、《中国药科大学学报》特邀编委、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评审专家、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评委等社会职务。 2008年被山东省政府聘为泰山学者特聘

专家，荣获2011年度济南市科学技术最高奖，近年来三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2年11月起任公司副

总经理、研究院院长、科伦药业首席科学家。

王晶翼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602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晶翼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

尚未解除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其他任何惩戒。

潘慧女士，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硕士研究生学历。 先后就职于成

都市雪峰制药厂、四川奇力制药有限公司；1996年起任公司董事、供应部经理；现为中国价格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副会长。2006年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采购和供应。目前兼任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四川科伦斗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潘慧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76,090,473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潘慧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给予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

限尚未届满及公开谴责惩戒的情形。

刘思川先生，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7年起任

董事长助理，2008年当选为成都市青年联合会委员。 2009年6月起任公司董事，2012年7月起任公司副总经

理。 2013年1月当选为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现为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中

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大代表、伊宁市

政协委员。

刘思川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3,126,068股，除董事刘革新先生为其父，持股5%以上的股东刘绥华为其父

之兄长外，刘思川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葛均友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副总经理，硕士研究生学历，执业药师，高级工

程师。曾任上海延安制药厂生产主管，上海恒寿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副经理，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

有限公司GMP监督，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德国RATIOPHARM制药有限公司亚太区质

量经理。现为国家药监局高级研修学院特聘教授，四川省医药质量管理协会副秘书长，成都药学会生产质量

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7年6月起任公司质量总监，2009年6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质量管理。 目前兼任成

都青山利康药业有限公司董事、四川科伦斗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葛均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40,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葛均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

尚未届满及公开谴责惩戒的情形。

万阳浴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副总经理，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成都

军医总医院药剂科负责灭菌制剂的生产质量管理，1998年进入公司前身四川科伦大药厂， 任生产部车间主

任，2000年任公司副总经理、生产部部长，2006年起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生产管理。

万阳浴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30,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万阳浴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

尚未届满及公开谴责惩戒的情形。

乔晓光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副总经理，硕士研究生学历。 先后任职于吉林

大学化学学院教师，健康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丽珠集

团合成制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苏州东瑞制药（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2012年12月起任公司副总

经理。 目前兼任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乔晓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329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乔晓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

尚未解除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其他任何惩戒。

卫俊才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副总经理，大学本科学历，执业医师和高级营

销师。先后任四川省第三人民医院、深圳海王药业等单位医师、高级营销经理、营销总监等职务。2008年先后

任公司招投标事务部总经理和市场与招投标部总监，主管公司政策研究及市场准入工作。 中国卫生法学会

副会长、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政策研究工作组（价格及招投标组）组长、四川省医疗保险研究会常务理

事、四川省政协社会与法制专业委员会特邀委员。 2012年7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卫俊才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403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卫俊才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

尚未解除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其他任何惩戒。

谭鸿波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副总经理，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无党派。 曾

任职于成轴集团公司轴承检测西南分中心， 从事技术管理工作；1996年起加入公司前身四川科伦大药厂；

2006年起任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都基地总经理；成都市新都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2001年

荣获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颁发“成都市新都区科技进步特等奖” ，2002年荣获成都市人民政府颁发“成都

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6年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四川省质量管理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2011

年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 成都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成都市科技进步特等奖” 。

2013年6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谭鸿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329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谭鸿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

解除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其他任何惩戒。

冯昊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学历。 先后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精算部分析员、上海华信惠悦（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精算咨询顾问、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

部业务董事。 2014年4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冯昊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46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冯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

未解除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其他任何惩戒。

赖德贵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本科学历。 先后任成都

蓝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蓝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会计、财务经理，2001年加入公司前身四川科伦

大药厂任会计、财务部副经理， 2006�年起任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曾兼任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董事，

现兼任成都青山利康药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4年10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赖德贵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502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赖德贵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

尚未解除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其他任何惩戒。

戈韬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副总经理，大学专科学历。 1999年进入公司前身四

川科伦大药厂销售服务部工作，2003年起任公司营销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负责东北、华北区域覆盖八省区的

营销管理工作。 长期致力于药品市场开发、运营及管理，熟悉市场行销和相关产业政策，具备丰富的市场行

销经验，先后主导了辽宁、天津区域的销售体制改革工作，独立领导了公司输液版块高端产品的统筹工作。

2015年2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戈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戈韬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

未解除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其他任何惩戒。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程志鹏先生、潘慧女士就崇州君健塑胶有限公司交易的信息披露违规一事

分别于2013年9月、2014年6月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通报批评和中国证监会的罚款、警告行政处罚，于2015

年4月就公司与成都久易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间的交易存在的信息披露违规一事受到中国证监会四川

监管局的罚款、警告行政处罚。 刘思川先生就崇州君健塑胶有限公司交易的信息披露违规一事于2014年6月

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警告行政处罚， 于2015年4月就公司与成都久易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间的交易存在

的信息披露违规一事受到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的罚款、警告行政处罚。 鉴于上述人员已充分认识到公司

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不足，公司也已整改完成，因此，上述人员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影响公司规范运

作。

附件5：黄新女士简历

黄新女士，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总监。 毕业于电子科技

大学，学士学位，工程师和会计师。 2002年加入公司前身四川科伦大药厂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起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

黄新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16000股，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办公电话：028-82860678

传 真：028-86132515

电子邮箱：sherry@kelun.com

附件6：廖益虹女士简历

廖益虹女士，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 自2002年8月起先后加

入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和毕马威，拥有超过12年的审计工作经验。 廖益虹女士曾服务于工业制

造、房地产、保险及通信行业的多个跨国公司、大型国有及民营企业，曾参与多家公司首次公开发售审计及

年度审计，并曾参与多个企业的内部控制咨询项目。

廖益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7：《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修订对照表

序号 条款 修订后 修订前

1

第五条第

战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召集人）一名，由公司董事担

任。

战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召集人）一名，

由公司董事长担任。

2

删除第七条

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战略委员会下设

战略工作小组，由公司董事长任战略工

作小组组长，另设副组长

1

名。

3

第十条

由公司有关部门或控股企业的负责人向战略委员会上

报重大投资融资、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的意向、初

步可行性报告以及合作方的基本情况等资料。

战略工作小组负责做好战略委员会决策

的前期准备工作，提供公司有关方面的

资料。 由公司有关部门或控股企业的负

责人向战略委员会上报重大投资融资、

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的意向、初步可

行性报告以及合作方的基本情况等资

料；由战略工作小组进行评审，签发立项

意见书，并报战略委员会备案。

4

第十一第

战略委员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将讨论结果提交董事

会。

战略委员会根据战略工作小组的提案召

开会议，进行讨论，将讨论结果提交董事

会，同时反馈给战略工作小组。

5

第十二条

战略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并于会议召开前

两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

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

战略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并

于会议召开前三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

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

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

6

第十三条

战略委员会会议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或投票表决；会

议可以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战略委员会会议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或

投票表决；临时会议可以采取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7

第十四条

战略委员会会议必要时亦可邀请公司董事、监事及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战略工作小组副组长可列席战略委员会

会议必要时亦可邀请公司董事、监事及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8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执行。

本实施细则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生效执行。

证券代码：002422�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15-044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5

年6月23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6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除公司监事贺国生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外，其他监事均以现

场出席方式参加，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万鹏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就一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全体监事一致选举万鹏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附件：监事会主席万鹏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6月26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万鹏先生简历

万鹏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监事会主席，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监，研究生学历，

2001年司法部授予全国律师资格。 先后供职于四川旷怡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成都万嘉房地产营销有限责任

公司；2001年10月进入公司法律事务部工作，自2007年12月至今任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监。 现兼任四川科伦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2015年3月起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万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万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

未解除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其他任何惩戒。

证券代码：002422�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15-045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2日和2015年6月16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分别

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度股东大会

3、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2015年6月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决议于2015年6月26日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26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6月25日至2015年6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6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5日下午15：00至2015年6月26日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或网

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19日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2名， 股，占公司总股本720,000,

000股的58.3658%。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19,314,1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8.2381%。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19,9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8%。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98人，代表股份60,203,00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8.3615%。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中伦（成

都）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9,743,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8833%；反对255,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607%；弃权235,4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为弃权，下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560%。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9,757,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8866%；反对242,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577%；弃权233,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557%。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3.《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9,740,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8825%；反对202,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483%；弃权290,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692%。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4.�《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9,711,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8756%；反对236,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562%；弃权286,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682%。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5.�《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0,073,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9617%；反对76,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181%；弃权8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202%。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6.�《关于预计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在关联股东刘革新、程志鹏、潘慧、刘思川以及其他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持有

股份的发起人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50,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85.3137%；反对250,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6.3820%；弃权326,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8.304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50,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85.3137%； 反对250,6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总数的

6.3820%；弃权326,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8.3043%。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7.�《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9,652,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8616%；反对257,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613%；弃权323,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771%。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8.�《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选举刘革新先生、程志鹏先生、潘慧女士、刘思川先生、黄复兴先生、张

腾文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1《关于提名刘革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419,416,882票。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得票数为59,385,771票。

刘革新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刘革新先生

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2《关于提名程志鹏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419,414,282票。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得票数为59,383,171票。

程志鹏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程志鹏先生

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3《关于提名潘慧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419,414,282票。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得票数为59,383,171票。

潘慧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潘慧女士当选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4�《关于提名刘思川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419,414,282票。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得票数为59,383,171票。

刘思川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刘思川先生

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5《关于提名黄复兴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419,414,282票。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得票数为59,383,171票。

黄复兴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黄复兴先生

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6�《关于提名张腾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419,421,276票。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得票数为59,390,165票。

张腾文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张腾文先生

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选举王广基先生、张涛先生、李越冬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9.1《关于提名王广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418,757,316票。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得票数为58,726,205票。

王广基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王广基先生

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2�《关于提名张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418,757,316票。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得票数为58,726,205票。

张涛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张涛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3�《关于提名李越冬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420,733,011票。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得票数为60,701,900票。

李越冬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李越冬女士

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关于确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报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9,652,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8616%；反对222,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530%；弃权358,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854%。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59,621,4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

票）总数的99.0339%；反对222,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3698%；弃权35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5962%。

11.�《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选举万鹏先生、 贺国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

11.1《关于提名万鹏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419,414,282票。

万鹏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万鹏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1.2�《关于提名贺国生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419,417,480票。

贺国生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贺国生先生

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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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2015年6月26日（星期五）下午2:00

（二）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227号高新国际大厦16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史跃武先生

（六）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26日上午9:30�

—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6月25日下午3:00至

2015年6月26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61,807,02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22.6750%。

（二）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87人，代表股份23,698,95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8.6944%。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61,945,16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454� %，反对21,

760,426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490%，弃权1,800,385股，占参

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56%，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807,02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38,14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0.5829%，反对21,760,426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91.8202%，弃权1,800,38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总额的7.5969%。

（二）审议《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1,945,16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454%，反对21,750,

026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368%，弃权1,810,785股，占参与表

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7%，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807,02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38,14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0.5829%，反对21,750,026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91.7763%，弃权1,810,78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总额的7.6408%。

（三）审议《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1,945,16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454%，反对21,717,

126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984%，弃权1,843,685股，占参与表

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62%，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807,02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38,14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0.5829%，反对21,717,126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91.6375%，弃权1,843,68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总额的7.7796%。

（四）审议《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61,945,16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454%，反对21,750,

026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368%，弃权1,810,785股，占参与表

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7%，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807,02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38,14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0.5829%，反对21,750,026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91.7763%，弃权1,810,78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总额的7.6408%。

（五）审议《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61,915,16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103%，反对21,780,

026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719%，弃权1,810,785股，占参与表

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7%，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777,02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30,

00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38,14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0.5829%，反对21,750,026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91.7763%，弃权1,810,78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总额的7.6408%。

（六）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61,910,16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045%，反对21,750,

026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368%，弃权1,845,785股，占参与表

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87%，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807,02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3,14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0.4352%，反对21,750,026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91.7763%，弃权1,845,785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总额的7.7885%。

（七）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61,910,16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045%，反对23,106,

651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234%，弃权489,160股，占参与表决

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1%，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807,02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3,14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0.4352%，反对23,106,651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97.5007%，弃权489,16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

额的2.0641%。

（八）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的议案》

同意61,910,16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045%，反对23,536,

561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262%，弃权59,250股，占参与表决

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3%，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807,02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3,14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0.4352%，反对23,536,561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99.3148%，弃权59,25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

的0.2500%。

（九）审议《关于向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61,910,164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045%，反对23,561,

611股，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555%，弃权34,200股，占参与表决

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61,807,024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103,14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0.4352%，反对23,561,611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99.4205%，弃权34,200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额

的0.1443%。

四、参加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天津红翰

科技有限

公司

张丽云 刘合建 夏川琼 马军 梁启铭 马宏 杨彬 张怡 刘文强

出席股数

（股）

6,090,000 1,229,080 1,045,600 567,900 483,000 467,661 436,000 431,125 428,093 416,020

1.00

反对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2.00

反对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3.00

反对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4.00

反对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5.00

反对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6.00

反对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7.00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8.00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9.00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胡玉亭律师、任媛媛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公司2014年度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全文请见《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1、议案及与会董事签署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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